附件
申请领取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证明材料清单

一、医疗废物经营许可证材料清单
（一）有3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并有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技术人员。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环境工程或者化工、冶金、分析测试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和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2.技术人员具有3年以上固体废物污染治理经历的证明材料。 
3.技术人员与申请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合同聘用文本及聘期、 合同期间社保证明等。 
（二）有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申请单位应提供与拥有相关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或合同）的复印件。
2.运输单位提供的危险废物运输污染防治承诺书。
（三）有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包装工具，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经验收合格的贮存设施、设备。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包装工具照片或图样及文字说明。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单位收集的医疗废物包装应符合《医疗废物专用包装袋、容器和警示标志标准》（HJ 421）的要求。
2.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贮存设施、设备的照片、设计文件及文字说明、施工报告等。 
3.中转和临时存放设施、设备以及贮存设施的名称、贮存能力、数量、贮存危险废物的种类、其他技术参数。
医疗废物处理处置单位应设置感染性、损伤性、病理性废物的贮存设施；若收集化学性、药物性废物还应设置专用贮存设施。贮存设施内应设置不同类别医疗废物的贮存区。
感染性、损伤性、病理性废物贮存设施应设置微负压及通风装置、制冷系统和设备，排风口应设置废气净化装置。
处理处置单位对感染性、损伤性、病理性废物的贮存应符合以下要求：（1）贮存温度≥5℃，贮存时间不得超过24小时；（2）贮存温度＜5℃，贮存时间不得超过72小时；（3）偏远地区贮存温度＜5℃，并采取消毒措施时，可适当延长贮存时间，但不得超过168小时。
（四）有符合国家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危险废物处置设施建设规划，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和安全要求的处置设施、设备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关于选址符合《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39707-2020）等相关标准的材料。 
3.厂区平面布置图（应绘出：设施法定边界；进货和出货装置的地点；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贮存设施、配套污染防治设施以及事故应急池、雨水收集池的位置、排污口位置、地下水监测井的位置等）。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确保有足够道路空间，以保障在紧急状态下，相关的救援人员、消防、泄漏控制、去污设备通行无阻。 
4.处置设施、设备，以及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文件及文字说明。 
5.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文件的复印件。 
6.现有设施近一年自行检测报告。 
7.现有医疗废物焚烧炉，应提供论证其符合《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GB39707-2020）关于焚烧炉的技术性能指标（包括焚烧炉温度、烟气停留时间、燃烧效率、焚烧残渣的热灼减率等）、焚烧炉出口烟气中的氧气含量等的证明材料。 
如为证明焚烧炉满足《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关于温度大于850℃要求，应当提供焚烧炉的设计温度、实际运行温度（对已运行设施）、耐火材料的规格（如能够耐受的温度范围）；书面解释如何控制氧气浓度使之满足《医疗废物处理处置污染控制标准》关于焚烧炉出口烟气中的氧气含量应为6％－15％（干气）的要求。
8.新建医疗废物焚烧炉，应提供试焚烧方案及期限（一般不得超过一年）以及试焚烧结果的报告。 
9.分析实验仪器的名称、照片或图纸、文字说明、用途以及所能分析和监测的项目。
10.有关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的清单，包括种类、名称、数量、存放位置、规格、性能、用途和用法等信息。
11.建设项目工程质量和安全验收的相关证明材料。  
（五）有与所经营的危险废物类别相适应的处置技术和工艺。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详细描述危险废物预处理和处置工艺及操作要求。 
2.危险废物预处理和处置主要设备的名称、规格型号、设计能力、数量、其他技术参数。 
3.危险废物预处理和处置主要设备所能预处理和处置的废物名称、类别、形态和危险特性。 
（六）有保证危险废物经营安全的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事故应急救援措施。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安保措施。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厂区，特别是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区。比如：控制进入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的安全措施。如设置24小时监控系统，对进出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进行不间断监控；或在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周围设置人工或天然的障碍物（如栅栏），控制出入等等。 
2.内部监督管理措施和制度。为及时纠正问题防止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检查方案，针对可能导致危险废物组分泄漏到环境中，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的设备故障和老化，操作错误，有意或无意的危险废物溢出、泄漏等情况，以及预防、侦测或应对有关环境或人体健康威胁的重要设施和设备（如监测设备、安全及应急设备、保安设施、操作设备（如泵）等）进行检查。检查方案应当包括拟检查的问题类型及检查频率。如：对危险废物装卸区等易发生泄漏的区域是否存在泄漏，焚烧炉及附属设备（如泵、阀门、传送设施、管道）是否存在泄漏和无组织排放（可肉眼观察）等每天至少检查一次。对防火通道是否畅通，去污设备是否充足等每周至少检查一次等等。 
3.意外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相关设备及备案情况。可参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7年第48号）和《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环办函[2011]379号）。
4.有关预防风险的措施（包括相关应对程序和硬件设施）。如：在危险废物装卸操作时预防风险的措施（如特殊的叉车）。防止危险废物处理区域的废水流入其他区域或环境中，以及防止雨水侵入危险废物处理区域的措施（如排水沟或阻水堤）。防止污染水源的措施。降低设备故障或断电影响的措施。防止人体不适当暴露于危险废物的措施（如防护服、呼吸器、防毒面具、防毒口罩、安全帽、防酸碱手套及长统靴等）。 
5.人员培训制度。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清晰描述涉及危险废物管理的每个岗位的职责，并依此制定各个岗位从业人员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应当包括针对该岗位的危险废物管理程序和应急预案的实施等。培训可分为课堂培训和现场操作培训。 
应急培训应当使得受训人员能够有效地应对紧急状态。这要求受训人员熟悉：（1）应急程序、应急设备、应急系统，包括使用、检查、修理和更换设施内应急及监测设备的程序；（2）自动进料切断系统的主要参数；（3）通讯联络或警报系统；（4）火灾或爆炸的应对；（5）地表水污染事件的应对等。 
6.环境监测制度。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制定环境监测方案，对废水处理、大气污染物排放、噪声、地下水等定期监测。环境监测方案应确定监测指标和频率。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自行监测的，还应当制定监测仪器的维护和标定方案，定期维护，标定并记录结果。 
7.新产生危险废物的管理计划。 
8.发生意外突发事件或正常操作下，造成土壤等环境污染时消除污染的保障措施。 
9.废物分析方案/制度。
10.关于易燃性、反应性和不相容废物的特别防范措施。
[bookmark: _GoBack]11.“五即”规范化建设情况。即危险废物须做到“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并通过唯一二维码实现“一码贯通”全过程追溯。
二、危险废物收集许可证材料清单
（一）具备独立法人资格；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有1名以上环境工程专业或者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的专职技术人员；
1.环境工程或者化工、冶金、分析测试等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的学历和学位证书、职称证书复印件。 
2.技术人员与申请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等能证明劳动关系的证明材料，如合同聘用文本及聘期、合同期间社保证明等。 
（三）有与所从事的危险废物收集类别、能力相适应的，符合国家或者地方环境保护标准要求的贮存场所、设施、设备、包装和配套的污染防治设施；
1.包装工具照片或图样及文字说明。
2.厂区平面布置图（应绘出：设施法定边界；进货和出货装置的地点；各危险废物处置设施、贮存设施、配套污染防治设施以及事故应急池、雨水收集池的位置、排污口位置、地下水监测井的位置等）。 
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确保有足够道路空间，以保障在紧急状态下，相关的救援人员、消防、泄漏控制、去污设备通行无阻。 
临时存放设施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的贮存设施图纸（平面图、泄露液体收集装置示意图、气体导出口和净化系统示意图以及防渗系统的设计图）和文字说明材料，尤其要说明贮存设施防渗系统所使用的材质及其防渗系数（废矿物油贮存需为罐装设施）。
3.处置设施、设备，以及配套污染防治设施的设计文件及文字说明。 
4.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的复印件。 
5.现有设施最近一年内的监督性监测报告的复印件。提供企业自行监测报告的，应当提供关于其符合相关监测质量要求的证明材料。 
6.有关应急装备、设施和器材的清单，包括种类、名称、数量、存放位置、规格、性能、用途和用法等信息。 
7.建设项目工程质量、消防、安全验收合格的证明材料。
（四）有符合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有关危险货物运输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需提供的证明材料：
1.无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申请单位应提供与拥有相关危险货物运输资质的单位签订的运输协议（或合同）的复印件。
2.运输单位提供的危险废物运输污染防治承诺书。
（五）有配套的危险废物环境管理规章制度、污染防治措施和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救援措施。
1.安保措施。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厂区，特别是危险废物利用处置区。比如：控制进入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的安全措施。如设置24小时监控系统，对进出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进行不间断监控；或在危险废物贮存、处置设施周围设置人工或天然的障碍物（如栅栏），控制出入等等。 
2.内部监督管理措施和制度。为及时纠正问题防止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检查方案，针对可能导致危险废物组分泄漏到环境中，以及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的设备故障和老化，操作错误，有意或无意的危险废物溢出、泄漏等情况，以及预防、侦测或应对有关环境或人体健康威胁的重要设施和设备（如监测设备、安全及应急设备、保安设施、操作设备（如泵）等）进行检查。检查方案应当包括拟检查的问题类型及检查频率。如：对危险废物装卸区等易发生泄漏的区域是否存在泄漏，焚烧炉及附属设备（如泵、阀门、传送设施、管道）是否存在泄漏和无组织排放（可肉眼观察）等每天至少检查一次。对防火通道是否畅通，去污设备是否充足等每周至少检查一次等等。 
3.意外突发事故应急救援措施、相关设备及备案情况。可参见《危险废物经营单位编制应急预案指南》（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7年第48号）和《环境保护部关于贯彻实施<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通知》（环办函[2011]379号）。
4.有关预防风险的措施（包括相关应对程序和硬件设施）。如：在危险废物装卸操作时预防风险的措施（如特殊的叉车）。防止危险废物处理区域的废水流入其他区域或环境中，以及防止雨水侵入危险废物处理区域的措施（如排水沟或阻水堤）。防止污染水源的措施。降低设备故障或断电影响的措施。防止人体不适当暴露于危险废物的措施（如防护服、呼吸器、防毒面具、防毒口罩、安全帽、防酸碱手套及长统靴等）。 
5.人员培训制度及计划。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清晰描述涉及危险废物管理的每个岗位的职责，并依此制定各个岗位从业人员的培训计划，培训计划应当包括针对该岗位的危险废物管理程序和应急预案的实施等。培训可分为课堂培训和现场操作培训。 
应急培训应当使得受训人员能够有效地应对紧急状态。这要求受训人员熟悉：（1）应急程序、应急设备、应急系统，包括使用、检查、修理和更换设施内应急及监测设备的程序；（2）自动进料切断系统的主要参数；（3）通讯联络或警报系统；（4）火灾或爆炸的应对；（5）地表水污染事件的应对等。 
6.环境监测制度。危险废物经营单位应当制定环境监测方案，对废水处理、大气污染物排放、噪声、地下水等定期监测。环境监测方案应确定监测指标和频率。危险废物经营单位自行监测的，还应当制定监测仪器的维护和标定方案，定期维护，标定并记录结果。 
7.新产生危险废物的管理计划。  
8.发生意外突发事件或正常操作下，造成土壤等环境污染时消除污染的保障措施。 
（六）其他
1.与处置单位签订的合同（接受意向书或者协议书），以保证收集的废矿物油和废镍镉电池在90天内提供或者委托给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2.智能监控设备和“五即”规范化建设情况。按照《关于建设全省危险废物智能监控体系的通知》（冀环办字函〔2018〕203号）和《关于印发全省危险废物智能监控体系数据联网规范的通知》（冀环办字函〔2018〕203号）要求，安装智能监控设备的证明材料。以及危险废物须做到“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并通过唯一二维码实现“一码贯通”全过程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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